
招标评标结果公示

招标编号：SZZX-202503SL-515001001

一、招标概况

湖北省陆水防洪治理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于 2025年04月01日在咸宁市招投标交易
平台发布招标公告， 2025年04月23日在 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A411不见面开标
室一开标，并于 2025年04月23日完成评标工作。根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，
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已经确认评标结果，现进行评标结果公示。

二、评标结果

名
次

第1名 第2名 第3名

中
标
候
选
人
名
称

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
计院有限公司

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
有限责任公司

中工武大设计集团有限公
司

投
标
报
价
（%
）

93.0000 94.5000 93.8800

质
量
（
如
有
）

质量目标：合格，合格标准
：各阶段勘察设计达到规程
规范所要求的深度和质量标
准，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
组织的评审、批复、稽查、

审计和验收等。

质量目标:合格，合格标准
:各阶段勘察设计达到规程
规范所要求的深度和质量标
准，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
组织的评审、批复、稽查、

审计和验收等。

合格，合格标准：各阶段
勘察设计达到规程规范所
要求的深度和质量标准
，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
组织的评审、批复、稽查

、审计和验收等

工
期
（
日
历
天
、
交
货
期

700日历天。实际服务期
：实际服务期从合同签订时
开始，至工程通过竣工验收

结束。

700日历天。实际服务期
：实际服务期从合同签订时
开始至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结

束

700日历天。实际服务期
：实际服务期从合同签订
时开始，至工程通过竣工

验收结束。



、
服
务
期
）

项
目
负
责
人
（
如
有
）

何小花 潘卫平 郝路

职称证，正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职称证（高级工程师）

421122198210120043 G3300258719 1066423

三、公示时间

公示期为 2025年04月25日至 2025年04月29日（北京时间）

四、异议与投诉

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评标结果公示期内以书面
形式向招标人提出，招标人将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。作出答复前
，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
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10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行业主管部门或公共资
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提出投诉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、招标人: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

地址: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246号

联系人:马俊峰

电话:13972810708

2、代理机构:湖北元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:咸宁市银泉大道506号时代广场4号楼2单元2601，2603室

联系人:刘浩

电话:15629088866

3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机构:咸宁市水利水电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

地址: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246号

联系人:梅瀚宇

电话（传真）:07158128809

招标人/招标代理机构： 湖北元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2025年4月25日


